
附件1
湖南省涉企经营许可事项告知书

（从事城市生活垃圾经营性清扫、收集、运输服务审批）

〔   年〕第     号
申 请 人：

单位名称：                                          

法定代表人：                                           
地      址：                                           
联系方式：                                           
委托代理人：             联系方式：                   
证件类型：             证    号：                   
行政审批机关：长沙市望城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
联系人姓名：刘奇男          联系方式：0731-88084709
根据《城市生活垃圾管理办法》《湖南省全面推行涉企经营许可事项告知承诺制实施方案》，本行政审批机关就行政审批事项告知如下： 

一、许可事项名称及编码

城市生活垃圾经营性清扫、收集、运输服务许可

（11430122MB1174627Y400011701300002）

二、许可事项告知部门

长沙市望城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
三、准予许可的条件

（一）本行政许可事项获得批准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1.申请单位是依法注册的企业法人，通过招投标等公平竞争方式中标本辖区环境卫生作业养护服务合同。

2.从事陆域范围城市生活垃圾经营性清扫、收集服务的企业：（1）应当配备机械清扫车辆（包括机械清扫车、高压冲洗车、洒水车等）及相应的作业设备和工具，其机械清扫能力达到总清扫能力的百分之二十以上（即：自拥有机械作业车辆的总车辆数×单位时间台班作业面积÷有效履约合同总作业面积×100%）；机械清扫车辆应当具有自动洒水、防尘、防遗撒、安全警示功能，安装车辆行驶及清扫过程记录仪。（2）垃圾收集应当采用全密闭运输车辆，并应当具有分类收集功能。

3.从事水域范围城市生活垃圾经营性清捞、收集服务的企业：（1）应当配备满足服务水域范围垃圾清捞能力的船舶、满足垃圾收运至指定垃圾收集站（点）的车辆及相应的作业设备和工具。（2）作业船舶和将垃圾收运至指定垃圾收集站（点）的车辆应符合全密闭运输要求，具有分类收集、防臭味扩散、防遗撒、防渗沥液滴漏功能，安装行驶及装卸记录仪。
4.从事城市生活垃圾经营性运输服务的企业，垃圾运输应当采用全密闭自动卸载车辆，具有防臭味扩散、防遗撒、防渗沥液滴漏功能，安装行驶及装卸记录仪的运输工具。

5.具有健全的技术、质量、安全和监测管理制度并得到有效执行。

6.具有合法的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车辆行驶证。

7.具有固定的办公及机械、设备、车辆、船只停放场所。

（二）应当提交的材料及期限：

1.政务服务事项办理申请表 （从事城市生活垃圾经营性清扫、收集、运输服务审批）。

2.营业执照。

3.本辖区环境卫生作业养护服务合同。

4.从事陆域范围城市生活垃圾经营性清扫、收集服务的企业，应提供上路作业车辆、设备符合国家环保标准，满足清扫能力，具备全密闭运输、分类收集、安装行驶和装卸记录仪等功能的证明，以及合法的车辆行驶证。从事水域范围城市生活垃圾经营性清捞、收集服务的企业，在具备通航条件的河道或者较大河流从事水域生活垃圾清捞、收集、运输作业的船舶应当具有符合海事部门规定的有关证件，以及满足清扫打捞能力，具备全密闭运输、分类收集、防臭味扩散、防遗撒、防渗沥液滴漏功能，安装行驶和装卸记录等作业要求的证明。从事陆域范围城市生活垃圾经营性运输服务的企业，应提供垃圾运输车符合国家环保标准，具备防臭味扩散、防遗撒、防渗沥液滴漏等功能的证明；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规定应当办理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情形的，应当提供合法的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

5.固定办公场所及机械、设备、车辆停放（陆域范围）或船舶停泊（水域范围）场所材料。

6.企业的技术、质量、安全和监测类管理制度。

上述材料，申请人应当：

□在    个工作日内提交“应当提交的材料”中的第 1 项、第 2 项、第 3 项。

□在行政机关对申请人自愿承诺的内容是否属实进行检查时提交：上述“应当提交的材料”中的第 4 项、第 5 项、第 6 项。

四、承诺的效力

（一）申请人作出符合许可条件的承诺，并提交签章的承诺书后，行政机关应当场作出行政许可决定。

（二）申请人承诺已具备经营许可条件的，领证后即可开展经营；申请人尚不具备经营许可条件，但承诺领证后一定期限内具备的，达到经营许可条件并按要求补齐材料后，方可开展经营。

五、承诺的方式

本行政许可事项采用书面承诺方式，申请人愿意作出承诺的，应当向行政机关提交本人或委托代理人签字后的承诺书原件。委托办理的，申请人应签署委托代理书。

六、不实承诺的责任

申请人在承诺书约定的期限内未提交材料或者提交材料不符合要求的，行政机关可视情撤销许可决定；发现申请人不符合承诺条件开展经营的，行政机关应当责令其限期整改。申请人逾期不整改或整改后仍达不到要求的，行政机关应当依法撤销许可决定。被撤销许可决定的，行政许可范围内的经营活动应当立即停止，申请人基于行政许可取得的利益不受法律保护。申请人相关失信行为信息将记入诚信档案，并不再适用告知承诺的审批方式。

七、行政机关核查权力

本行政审批机关，将在作出准予行政审批决定后60日内对申请人的承诺内容是否属实进行检查（线上检查或现场检查）。发现申请人实际情况与承诺内容不符的，行政审批机关将要求其限期整改；逾期拒不整改或者整改后仍不符合条件的，依法撤销行政审批决定。

检查中核查内容如下：

（一）从事陆域范围城市生活垃圾经营性清扫、收集服务的企业，核查上路作业车辆、设备是否符合国家环保标准，满足清扫能力，具备全密闭运输、分类收集、安装行驶和装卸记录仪等功能的证明，以及合法的车辆行驶证。从事水域范围城市生活垃圾经营性清捞、收集服务的企业，核查从事水域生活垃圾清捞、收集、运输作业的船舶是否具有符合海事部门规定的有关证件（船舶所有权证书、国籍证书、检验证书簿、最低安全配员证书等），以及满足清扫打捞能力，是否具备全密闭运输、分类收集、防臭味扩散、防遗撒、防渗沥液滴漏功能，安装行驶和装卸记录等作业要求的证明。从事陆域范围城市生活垃圾经营性运输服务的企业，核查垃圾运输车是否符合国家环保标准，具备防臭味扩散、防遗撒、防渗沥液滴漏等功能的证明；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规定应当办理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情形的，是否办理合法的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

（二）核查固定办公场所及机械、设备、车辆停放场所相关情况（指产权或使用权证明）；涉及在水域范围内从事生活垃圾清扫、收集、运输服务的，核查固定办公及设备、工具放置场所和作业船舶停泊码头相关证明材料（指产权或使用权证明，其中码头为岸线使用证或相应证明资料），其中涉及在非通航水域范围内从事水面漂浮垃圾收集服务的，核查固定办公场所及设备、工具等放置场所相关证明材料（指产权或使用权证明）。

（三）核查企业是否具有健全的技术、质量、安全和监测管理制度并得到有效执行的相关印证资料。

申请人承诺书

一、基本信息

（一）申请人（自然人）：

姓　　名:                  联系方式:               

证件类型:                  证　　号:               
（法人或其他组织）

单位名称：                                        
证件类型：        　　　   证　　号：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地    址：                                        
联系方式：                                        
（委托代理人）

姓    名：               
证件类型：                 证　　号：              
联系方式:                 　                       
（注：此项由申请人或委托人填写）
（二）行政机关

名　　称:长沙市望城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
联 系 人：刘奇男      联系方式：0731-88084709
（注：此项由许可审批部门印制）

二、许可事项名称及编码

城市生活垃圾经营性清扫、收集、运输服务许可（11430122MB1174627Y400011701300002）

三、申请人承诺

申请人就申请审批的行政许可事项，现作出下列承诺：

（一）已经知晓许可事项告知书的全部内容。

（二）所填写的基本信息真实、准确，所提供的申请材料和内容真实、合法、有效。

（三）□认为自身已满足行政机关告知的条件、标准和要求。
□认为自身     工作日内能满足行政机关告知的条件、标准和要求，并于     年    月    日前提交所需材料。
（注：此项由申请人或委托人填写）

（四）本人承诺许可后，行政机关可依法核查，且本人愿意配合相关核查。

（五）上述陈述是本申请人真实意愿的表示，若违反承诺或者作出不实承诺的，愿意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申请人（委托代理人）:          审批员:

（签字盖章）                   （行政审批专用章）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本文书一式两份，行政机关与申请人各执一份）

政务服务事项办理申请表

（从事城市生活垃圾经营性清扫、收集、运输服务）
	申请方式
	(告知承诺              □一般方式

	申请单位（全称）
	

	地    址
	

	邮    编
	
	法定代表人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申请内容
	(生活垃圾清扫、收集（陆域范围）

□生活垃圾清捞、收集（水域范围）

	
	(生活垃圾运输

	申请许可事项
	经公开招标，我公司中标      区（县、市）              范围城市生活垃圾经营性（(清扫、收集、(运输）服务，特申请办理城市生活垃圾经营性服务许可。

	作业服务所在

区城管主管部门认可的处置去向
	     区（县、市）城管局同意我公司在                  范围（片区）从事生活垃圾清扫（捞）、收集、运输服务，收集的生活垃圾经((人工收集 (车辆运输)方式进入          垃圾站（中转站）规范处置。

	
	序号
	名  称
	份数
	原/复印件
	备  注

	（可附页）

申请材料
	1
	申请表
	1
	原  件
	完整填写，签名、盖公章、写明日期

	
	2
	营业执照
	1
	原件/复印件
	准备一份加盖公章的复印件，现场核对原件、复印件

	
	3
	法人授权委托书
	1
	原  件
	加盖公司公章并由法定代表人签字；受托人提供身份原件和一份复印件，现场核对

	
	4
	本市环境卫生作业养护服务合同
	1
	原件/复印件
	准备一份加盖公章的复印件，现场核对原件、复印件

	公

开

类

别
	□ 公开   

	
	□不公开
	属于国家秘密 □

属于商业秘密 □

属于个人隐私 □

属于其他不予公开的情形：                           。

	
	注：1.不选视为同意公开。

2.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由受理机关最终确定公开类别。

	承

诺
	我（单位）知晓申请该项许可应当具备的条件以及提交虚假材料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以上提交的申请材料和填写内容真实。

申请人：

                                202   年    月    日


授权委托书

我单位                ，位于                  ,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法定代表人        职务        。现委托       (身份证号码：                   )向你局申请                                     

事项。

委托权限：代为提交申请资料，签收相关文书及材料，配合现场核查，行使或放弃陈述权，申辩权，申请听证权，以及与办理上述委托事项相关的其他事项。
委托期限：自     年  月   日起至上述委托事项办理完毕时止。

特此授权!

委托人(公章):

年  月  日

长沙市望城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政务服务事项办理审批表

	基本情况
	申请事项名称
	从事城市生活垃圾经营性清扫，收集，运输服务审批-告知承诺制

	
	申请事项种类
	普通许可( 特许( 认可( 核准( 登记(

	
	申请人
	

	
	地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或身份证号
	

	
	法定代表人
	
	职务
	

	
	申请时间
	
	受理时间
	

	窗口受理审查情况及依据
	 经审查，申请人的申请事项属于本机关职权范围，申请材料

齐全、符合法定形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第(五)项、《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国务院令第412号)附件第102项、《城市生活垃圾管理办法》第十七条、《长沙市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办法》第三十五条的规定，决定予以受理。

受理审查人:                            年   月   日

	勘查审核意见
	 经对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进行审查，申请人提交了从事城

市生活垃圾经营性清扫、收集、运输服务审批告知承诺制必须提供的申请表、营业执照、法人授权委托书、环卫作业养护服务合同，以及承诺自身满足《湖南省涉企经营许可事项告知书(从事城市生活垃圾经营性清扫、收集、运输服务审批)》中告知的条件、标准和要求的承诺书。符合行政许可审批条件。

拟同意申请，呈局领导审示。

签名:                                  年   月   日

	审核意见
	拟同意勘查审核意见，请局领导审定。（手写）

签名：                                 年   月   日

	领导审批意见
	签名：                                 年   月   日


从事城市生活垃圾经营性清扫、收集、运输服务审批一次性告知单
1.申请表 

2.营业执照（法人身份证和经办人身份证复印件，委托

书，申请人承诺书）;

3.本辖区环境卫生作业养护服务合同
4.陆域范围：车辆符合国家环保标准并具有全密闭运输、分类收集、安装行使和装卸记录仪等证明，以及车辆行驶证（需提供照片、保险发票）;

水域范围：船舶符合海事部门规定的证件并具有全密闭运输、分类收集、防臭味扩散、防遗撒、防渗沥液滴漏功能，安装行使和装卸记录等作业要求证明；
5.具有健全的技术、质量、安全和监测管理制度;

6.具有合法的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载重4.5吨以上运输车辆）、车辆行驶证（提供照片、保险单据）

7.具有固定办公及机械、设备、车辆、船只停放场所（需提供房屋、停车场租赁合同及车船照片）。



